
关于手提行李限重通知

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，我公司所有航班上将执行

以下规定：

允许携带的手提行李：

舱位 数量 尺寸* 重量/件

商务舱 2 件 56 x 45 x 25 cm 8 kg

经济舱 1 件 56 x 45 x 25 cm 8 kg

*该尺寸包含了轮子，手柄，侧袋等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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